安徽省人口计生统计执法大检查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开展人口计生系统统计执法大检查的通知》（人口厅发〔47〕号）精神，提高各级人口计生统计工作水平，配合做好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结合我省日常监测和重点核查工作情况，根据《关于开展全省人口统计执法大检查的通知》（皖人口明电〔2010〕6号），特制定本方案。
一、检查范围

本次检查的范围是纳入省年终目标责任制考评的县（市、区），具体包括：

1.皖北地区纳入省考核的农村县（含江淮地区参照县）；

2.江南地区WIS统计报表的日常监测结果未达标的县（含江淮地区参照县）。

从上述每个县内随机抽取一个乡镇的一个村作为样本点进行现场调查（如检查组在调查中发现被检查县范围内的出生、手术错漏报线索，均可进行调查）。

二、检查内容

根据《关于开展全省人口统计执法大检查的通知》（皖人口明电〔2010〕6号）要求，主要检查以下内容：

1.2008年以来人口计生部门依法统计等情况，包括2008年以来人口计生部门发生统计违法违纪行为的自查结果及整改情况，人口计生统计机构、编制、人员的落实情况等。
2.全员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人口信息交流平台等统计管理系统使用情况，包括全员人口信息采集、比对、录入情况，人口信息交流平台信息与WIS信息比对情况等；

3. 2008年元月1日以来农村考核县考核年度内生育、节育等统计上报情况，重点是2009年10月1日至调检查前一月月末已婚育龄妇女生育、节育的错、漏、虚报及违反统计规定异地上报、重报，科学使用“日常监测”手段指导基层统计工作等。

三、检查时间
检查时间初定为：

江南地区纳入省考核的农村县（含江淮地区参照县）检查时间为7月27日-31日；

皖北地区纳入省考核的农村县（含江淮地区参照县）检查时间为8月3日-7日。
四、检查队伍的组建

建若干个检查组，每个组由15人组成（其中省计生委处级和科级干部各1人，市级纪检组长1名，县级业务分管主任或规统科长1名，调查员9名，司机2名）。

检查组实行领队负责制，由省人口计生委处级干部任领队，分为室内、室外两个小组。室内组由省人口计生委处级干部1名（领队）、市级纪检负责人1名（副领队）、县级计算机业务人员和熟悉安徽省人口信息交流平台业务人员各1名组成，主要负责调查依法统计、人口信息交流平台及全员人口等工作；室外组由省人口计生委科级干部1名（组长）、县级业务分管主任或规统科长1名（副组长）、7名调查员组成（包括1名乡级微机操作员），主要负责对样本点村进行入户调查等工作。

调查员从省级调查员库中选调，每组调查员由本区域内其它市的调查员组成，由3个以上县的调查员混合编组；省人口计生委调查人员实行避藉原则。

五、检查纪律

本次检查采取检查组提前一天进驻被检查县，并由被检查县安排食宿，所需费用由省人口计生委按标准年终一次性拨付。调查期间被调查单位和检查组都要严格执行《安徽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考评抽样调查工作纪律》，检查组不得接受超标准接待（食宿），不得饮酒（包括含酒精饮料），不得进入娱乐场所和到旅游景点参观，更不得接受土特产品和现金及有价证券。有违者，一经查实将对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理，同时，追究领队、组长和纪检组长的责任并通报全省。

六、结果运用

本次统计执法大检查在现场调查或信息交流平台督查中发现的出生错、漏、虚、重报的参照日常监测和重点核查扣分标准并纳入年终目标责任制考评。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